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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免税

外汇商品业务的管理规定

（员怨怨员年源月圆源日海关总署令第圆园号发布）

第一条摇为保障免税外汇商品业务的顺利进行，加强海关监
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及国务院关于免税外汇商品业

务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摇免税外汇商品业务，是指经批准的经营单位进口、销
售专供入境的我国出国人员，华侨、外籍华人、台湾同胞、港澳同胞

等探亲人员，出境探亲的中国公民，驻华外交人员免税外汇商品的

业务。

第三条摇开办免税外汇商品业务须经国务院批准。经批准的
经营单位，其经营活动应遵守本规定。

第四条摇开办免税外汇商品业务，其供应对象、经营品种以及
经营单位在各地设立的供应站（或服务站、免税商场，下称销售部

门），应报海关总署批准。

第五条摇免税外汇商品业务经营单位及下属的销售部门应建
立符合海关监管条件的营业场所和保税仓库，设置由海关考核发

证的报关员。

销售部门的营业场所和保税仓库更改地址，应经主管海关批

准，并向海关总署备案。

第六条摇免税外汇商品由经营单位统一组织进货，下属的销
售部门负责销售，并可代经营单位办理报关手续。

经营单位进口的免税外汇商品，应在对外签约前，将进货计划

（包括品名、规格、型号、价格）报经主管海关核准。

第七条摇经营单位进口、储存免税外汇商品，应按海关对监管
货物和对保税仓库的管理规定办理。每批商品进口时，经营单位

或销售部门应按实际到货的品种、数量、价格填写《进口货物报关

员



单》随附有关单证向进口地海关申报，经海关审核、查验、征收监

管手续费后，存放在保税仓库内，接受海关监管。

①摇员怨愿缘年员员月员日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经营免税外汇商品业务的管
理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第八条摇销售免税外汇商品，应按海关有关规定办理，并使用
经海关核准的专用货券。

第九条摇从保税仓库提取的免税外汇商品，仓库负责人应验
凭海关签章的专用货券或其他经海关签章的单证交付。

第十条摇经营单位及销售部门应按月将进口、销售和库存物
品造具清单，并于每月底前持清单及已发货的货券提货联向海关

办理核销手续。海关可随时查阅有关帐册，核对库存物品。

第十一条摇免税外汇商品异地调拨时，须先报经指运地海关
同意，海关按转关运输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。

第十二条摇海关认为必要时，可驻店办理货券验放手续，销售
部门应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和办公条件。

销售部门要求海关派员到海关监管区域以外办理监管手续，

应免费提供往返交通工具和必要的食宿条件。并交纳规费。

第十三条摇经营单位进口供维修使用的零部件，应申领进口
许可证，海关凭证征税放行。

第十四条摇免税外汇商品因故造成残损的，销售部门应定期
向所在地海关报告，经海关鉴定核准并根据残损程度征税后，予以

核销。

第十五条摇经营单位及销售部门如有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由
海关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

处罚实施细则》及其他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六条摇各海关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。
第十七条摇本规定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
第十八条摇本规定自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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